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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机构改革
（1983年3月—1983年10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
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来，但党政机关机构臃肿、层次重叠、
人浮于事、职责不清、互相扯皮、工作
效率低下等情况依然严重，已成为进
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

1982 年 至 1983 年 间 ， 中 共 中
央、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省、市、自
治区，地市州以及县级党政机关机构
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综观中央文件
精神，对地市机关机构改革提出的原
则意见：一是积极推进试行地、市合
并；二是既要管好城市又要管好农
村；三是紧缩编制。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部署，
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宁波市自
上而下全面开展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
次机构改革工作。

按照省委要求，合并方案要本着
有利于城乡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有
利于促进农村和城镇建设，有利于按
经济区域统一规划、统一经营和管理
等方面考虑，在这次地市机构改革
中，宁波以经济发达城市为中心，以
广大农村为基础，逐步实行市领导县
的体制。

1983 年 7 月 27 日，国务院正式
批复浙江省政府，同意撤销宁波地区
行政公署，将原宁波地区所辖的鄞县、
慈溪、余姚、奉化、宁海、象山六县划归
宁波市管辖，从组织上正式确认了宁
波地市合并和市管县的领导体制。

地市合并的同时，县级机构改革
同步进行。根据中央要求，县级机关
机构设置总的原则：经济管理部门必
须简化和紧缩，经济综合协调部门、
统计监督部门、立法执法部门必须加
强和完善。机构设置宜简不宜繁，尽
量减少层次，不要求上下对口，重叠
的机构一律撤销，业务相近的坚决合
并，能合署办公的就合署办公，分工
不明确的要加以调整。适合改为事业
或经济组织的，就不再作为国家行政
机关。改革后，宁波县委工作部门一
般设 5 至 7 个；县政府工作部门一般
设 25 至 28 个，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县
最多不超过30个。

在机构设置方面，1983年3月到
5月，地、市委机构改革领导小组考
察组建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
协、市纪委五套班子，制定市党政机
关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6月到
8月，集中进行了市级机关部委办局
的机构改革，随后开展了部分企事业
单位和群团单位的合并和机构改革。

改革后，市委设 7个工作部门，市
政府设 35个工作部门；市纪律检查委
员会，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民主党
派和人民团体等组织机构，按照党章、
宪法和有关规定设置。通过改革，市级
党政群机关机构由原来的 132 个，精
简为55个，减少77个，精简58%。

1983 年，国务院核定宁波市党
政机关行政编制总额为 （不包括公
安、检察院、法院、司法机关行政编
制） 2160 名。党政机关各部门领导
职数一般配 2 到 3 名，原局级正副职
212 人减至 131 人，精简 38%，调整幅
度为 62.8%，初步改变了机构臃肿、层
次重叠的状况，市级领导班子成员的
年龄、文化程度和专业结构渐趋合理。

这轮机构改革后，全市各级党政
工作机构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和
精简，并作了规范；建立了以城市为

中心，由城市带动乡村，统筹规划、
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共同繁荣的新
的区域经济运行模式。

第二次机构改革
（1995年11月—1997年12月）

根据中共中央，浙江省委、省政
府文件精神，结合实际，1995 年，
宁波市开始了第二次机构改革。

这次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按
照政企职责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
原则，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
政、提高效率。

在反复调研、沟通、论证后，
1995 年 8 月 29 日 ， 宁 波 向 浙 江 省
委、省政府报送了宁波市机构改革方
案；10 月，方案得到批复。11 月，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机构改革和推
行公务员制度工作会议。

组织实施“三定”，“三定”即定
职能、定机构、定编制，就是把市级
机关每一个工作机构所承担的职能、
其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数 （含部门领
导职数和内设机构领导职数），以市
委、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予以明
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三
定”，也是依法管理机构编制的开始。

到 1997 年上半年，市级部门全
部完成“三定”，各部门的“三定”
方案成了今后行使职权、配备领导干
部、增加人员、审拨行政事业经费的
依据，为依法行政打下了良好基础。

1995年6月，城区党政机构改革
拉开大幕。宁波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城区党政机构改革的实施意
见》，对宁波市城区机构改革进行了
总体安排。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方
面，城区党政机构设置限额为 25 到
27 个，城区党委设常委 7 到 9 人，
正、副书记 2 到 4 人，城区政府设
正、副区长 3 到 5 人。城区党政工作
部门一般称部、办、局，均为处级，
其内部一般不设内设机构。城区行政
人员编制 （含区级机关和街道办事处
编制，不含公安、检察、法院、司
法、人武等单列编制和乡镇编制） 由
市根据中央和省下达宁波市的编制总
数，按市、区6040的比例确定。

这次机构改革，还涉及了市政府
专业经济部门。1995 年 10 月，浙江
省委、省政府发文明确，宁波市政府
专业经济部门根据条件成建制转为经
济实体。宁波有序推进、压茬推进。
改革后，宁波市有 10 家挂局牌子的
行政性公司，如市纺织工业公司、市
轻工业公司、市电子仪表工业公司、
市建材工业公司等成建制转为经济实

体，政府部门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
的直属企业在人财物方面彻底脱钩，
不再直接管理企业。

本次机构改革在抓住关键环节、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着力理顺
关系，协调解决职能交叉重复问题。
宁波在改革调研阶段，对市级各部门
之间的职能关系进行了专项调查分
析，共梳理出 42 个部门之间存在的
127条需要理顺或明确的问题。在拟
订、审核各部门“三定”方案中，根
据责权明确、分工合理原则，通过部
门之间相互协商、市编委办牵头协
调、市分管领导主持审定等方法，较
好地理顺和解决了一些长期存在的职
责交叉、关系不顺问题。

通过这次机构改革，政府职能的
重点逐步转到统筹规划、制定政策、
依法行政、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
供服务和检查监督上来，同时，政府
的微观管理和直接管理的职能弱化或
转移、下放。

机构改革后，宁波市设市委、市
政府工作部门 54 个，比原有 68 个减
少了 14个，精简 20.6%，其中政府工
作部门从 59 个减少到 46 个，减少 13
个，精简22%。另外设部委局管理机
构 5个，与改革前持平。市级机关核
定行政编制 2904 名 （含后勤服务人
员编制），比改革前实有人数 3188名
减少了284名，精简8.9%。宁波市11
个县 （市）、区党政工作机构平均精
简了23%，人员平均精简16.5%。

第三次机构改革
（2001年2月—2002年8月）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政治
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推进机
构改革。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
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碍改革
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
的关系。这个问题必须通盘考虑，组
织专门力量，抓紧制定方案，积极推
进”。1999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意
见》，2001 年 3 月，省委、省政府印
发《浙江省市县乡机构改革实施意见
的通知》，对机构改革工作进行了总
体部署。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浙江省
委、省政府有关机构改革的精神，宁
波市委、市政府根据地方实际制定上
报 《宁 波 市 党 政 机 构 改 革 方 案》。
2001 年 10 月 11 日，方案获省委、省
政府批准。

2001 年 10 月 15 日起，市委办、
市府办印发《关于市级党政机关机构
改革人员编制定编定岗的实施意见》

《关于市级党政机关各部门“三定”
工作实施意见》《关于市级机构改革
中变动单位资产处置意见》《市级机
关机构改革人员分流的实施意见》等
一系列机构改革配套政策文件。10
月 23 日，市委、市政府召开机构改
革动员大会，全面部署机构改革方案
组织实施工作。

本轮机构改革，市级及县 （市）
区机构和人员编制都作了大幅精简，
机构和人员编制精简幅度是历次机构
改革中最大的一次。

比如改革后，县 （市） 政府机构
平均由 31 个减到 24 个左右，市辖区
政府机构平均由 22 个减到 18 个左
右。各县 （市） 区不再设置工业专业
经济管理部门和行政性公司，并综合
设置农业、经贸、城建、文化等机
构，除个别任务较重的县 （市） 外，
民族宗教事务、侨务、台湾事务机构
均与统战部合署办公。乡镇和街道进
一步精简，多数县（市）区结合机构改
革，对乡镇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全
市共撤并13个乡镇，16个乡镇改为街
道，乡镇和街道的党政工作机构一般
调整为5个左右，事业单位归并为5个
左右综合性“中心”或“站”。

市、区机关编制由 4577 名减为
3753 名 （含市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质 量 技 术 监 督 局 、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减少 824 名，精简 18%。单列
管理的政法机关专项编制，按中央和
省规定的比例精简，由 2108 名减为
1921 名。县、乡行政编制分别按规
定精简 20%和 23%，政法机关编制精
简10%。

机构改革的同时，宁波进一步深
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审批事项
在 1997 年精简 48.2%的基础上，再削
减 30%，取消的审批事项在部门“三
定”规定中予以明确，并在市和县（市）
区两级普遍建立经济发展中心等机
构，实行“一条龙”窗口式服务。

不仅如此，我市进一步探索职能
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比如撤销外
商投资管理局，其职能并入对外贸易
经济合作局，以利于对外贸、外经、
外资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实施了城市
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将市政公
用局与城区工作办公室合并组建为城
市管理局，设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与城市管理局合署办公。

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表
示，通过 3 轮规模较大的机构改革，
我市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
社会的关系，进而推进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
展，为当时加快建设现代化港口城市
创造了良好条件。

那年·那事·那人
改革开放40年宁波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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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0日上午，市委党史
研究室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学
习传达市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
神。

会议指出，这次会议是贯
彻省委十四届三次全会重大决
策的部署落实会，是推进我市

“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
放再出发的一次重要会议。史
志干部要深刻认识“八八战
略”的历史贡献和时代价值，
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扩

大“六争攻坚”成果，奋力谱
写宁波新时代深入践行“八八
战略”的崭新篇章。

根据部署，市委党史研究
室将以“争、攻、攀”的精神
切实抓好党史三卷编写、二轮
市志初审、宁波年鉴编纂、党
史馆选址调整等工作，促进宁
波史志事业新发展。

当天还进行了专题党课学
习，深入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军队在改革与发展中所取
得的成就。

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专题学习

陈 寿 昌 （1906—1934），
又名陈希堪，宁波镇海县 （今
镇海区） 人，出生于镇海县城
关镇李衙前一个书香之家。

陈 寿 昌 16 岁 离 开 家 乡 ，
到祖父所在的武汉。他考进电
报局，后被分配到郑州电报局
工作。不久，爆发了震惊中外
的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陈寿昌从中得到鼓舞，积极参
加组织电报局职工声援铁路工
人的罢工斗争。罢工遭到军阀
吴佩孚的血腥镇压，工人运动
暂时转入低潮，陈寿昌也从郑
州转到武汉电报局，继续从事
工运工作。他与李立三、刘少
奇等一起，积极发动工人组织
工会，配合北伐军胜利进军，
参与了组织收回英租界的斗
争。

1927年 6月，陈寿昌参加
了在武汉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
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
会执行委员会委员。7 月 15
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宁汉合
流，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工
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被迫
转入地下工作。白色恐怖笼罩
整个武汉三镇，陈寿昌一时与
党组织失去联系。他随即辞职
转赴上海打听党组织的下落。
在路上，陈寿昌遇见李立三，
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1928 年，陈寿昌被调到
中央特科，先在二科 （情报
科） 工作，后任四科 （交通
科） 科长。他勇敢机警的工作
精神和高度的革命责任心，一
直为知情同志所赞颂。在周恩
来领导下，与陈赓一同作为特
科联络员，指导打入敌人心脏
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人
的工作，在保卫党中央，及时
了解敌人进攻革命根据地的部
署，开展营救同志、打击敌特
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1931
年 4月，担任中央特科领导工
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所幸党
组织及时截获了顾顺章叛变的
消息，在周恩来、陈云的果断

指挥下，陈寿昌和其他同志一
起抢先采取行动，保卫了党中
央机关的安全。

1932 年，陈寿昌调到江
西瑞金中央根据地，任中华全
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
主任、党团书记、反帝总同盟
主席。1933 年至 1934 年先后
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共湘
鄂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领
导根据地军民反击国民党第五
次军事“围剿”，制止并纠正
湘鄂赣地区肃反扩大化，指挥
省委、省苏维埃机关、部队伤
病员安全转移。

1934年 6月，红十六师改
编，陈寿昌兼任红十六师政
委，率部在湘赣鄂边区坚持游
击战争。在粮食缺乏的情况
下，陈寿昌带头节粮，以草根
树皮充饥，致口吐黄水，双足
浮肿，仍坚持指挥战斗。

1934 年 11 月，陈寿昌率
领的红十六师在湖北崇阳老虎
洞遇敌，不幸中弹，因流血过
多而牺牲。

陈寿昌不畏艰险，为革命
奋斗了一生，实践了他“身许
马列安等闲，报效工农岂知
艰，壮志未酬身若死，亦留忠
胆照人间”的庄严誓言。

陈寿昌：
定必有光荣的将来

日前，象山县召开《中国共
产党浙江省象山县历史（1978—
2002）》第三卷纲目论证会。

会议介绍了象山党史三卷
纲目的基本架构和特色内容。
与会的老同志和党史专家围绕
纲目的分编时限、章节设置、
体例规范等进行了评审，认为
象山党史三卷纲目脉络清晰、
结构完整，重点突出、特色明
显，既符合地方党史正本编写

的体例要求，又承载时代特
点，兼顾地方实际；同时，在
行文精准、内容全面性等方面
提出了修改意见。

会议强调，要充分利用档
案资料，注意引文内容的完整
性和严肃性；编写过程中要集
思广益，努力编写出一本全面
记录象山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过
程和所取得的成就并经得起历
史检验的党史书。

象山党史三卷纲目论证会召开

近日，由宁海县农林局、
宁海县科学技术协会、宁海县
老科技工作者协会联合编写的

《宁海常见动植物》出版。
该书依据国内常用生物学

分类法，汇集了宁海常见动植
物612科3461种，简要阐述了
这些物种的生长环境、习性和

用途，标注出国际通用的以二
名法为主的拉丁文学名，并对
该县一级保护物种及古树名木
等重要生物资源作了专题记
述。

全书共30.8万字，配有插
图 194幅，是编写 《宁海农林
志》的有力延伸资料。

《宁海常见动植物》出版

本版图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转职增效“瘦身”前行
——1983年至2002年宁波3次规模较大的机构改革往事

陈寿昌

今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地
方机构改革有关问题的指导意
见》，审议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进展情况报告》，引发广泛关
注。

机构改革，绝不是单纯地对机
构分分合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机构改
革历经多轮，但其内涵和外延一直
在深化拓展，从最初的以精简机构
为核心到以职能转变为核心，再到
现在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为导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我们对机构改革的认识在不断深
化。

从1983年到2002年，宁波先
后进行了3次规模较大的机构改革，构
建起符合宁波这座城市发展要求的机
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基本框架。

回望这段历史，是总结，也是
为了更好前行。

经济服务中心。

1983 年 7 月 27 日，国务院批
准同意宁波地区和宁波市合并，
撤销宁波地区，实行市管县体制。

王 佳

地市合并后的宁波市政府驻地。


